
 

 

 

 

 

 

彙整、評估目睹暴力兒童及少

年有無需要接受輔導 

學校所屬主管機關 

專業個別/團體

諮商輔導（善牧

小羊之家） 

是 

醫療院所 

否 

由學校召開個案會

議，評估啟動三級

輔導（班級導師或

認輔老師關懷、輔

導室個案/團體輔

導、轉介各地方政

府所設學生輔導諮

商中心或其他諮商

輔導機構） 

填寫知會名冊 

結案 

填

寫

執

行

成

果

摘

要 

 

新竹市家暴防治中心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 

輔導處遇流程圖 

社政單位 

（社工人員、

保育人員） 

警政單位 
（對每一通報案件
進行查訪，訪查頻
率依危險分級程度
決定之） 

 

被害人主

動求助 

法院檢

察署 
113 保

護專

線 

移民輔

導及其

他 

通報 

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

醫療單位 
（社工人員、
醫事人員、臨
床心理人員） 

 

教育單位 
（教育人員） 

 

通報人員應注意家內是否有

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力，並

於通報表欄位註記 

填

寫

回

覆

名

冊 

通

知

家

防

中

心 

社工主動發掘 

填寫知會名冊 

併被害人保護

案件處理 


